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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轩逸全球首发》一
文，第 2 栏倒数第 2 行

“轴距保持了 270mm”
中 ，“270mm”应 为

“2700mm”。

■ 社论

可口可乐不能搞“双重标准”
遵守中国的食品安全法规，是可口可乐这样的跨国公司的基本义务和责任。可

口可乐公司不能因为一些地方监管的宽松，而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执行“双重标准”。

■ 观察家

国外为何没有
“明星药品代言”乱局

据新华社报道，“毒胶
囊”事件曝光之后，一些明
星代言医药广告的现象再
度引发热议。广告和法律
界人士指出，在世界上明星
代言医药广告都非常敏感、
谨慎，我国亦有相关的法律
条文进行限制，但应进一步
完善法规体系和社会监督
机制，为明星代言医药广告
上一道“紧箍咒”。

的确如报道所言，很多
国家较少听到药品代言的
争议和问题，以笔者居住的
加拿大为例，在公共场合基
本看不见商业性药品广告，
更不用说代言了。

许多人都会指出，这是
因为加拿大对医药广告管
理严格，对明星药品代言有
这样那样的规定和限制。
的确，在加拿大，给一种健
康产品乃至食品代言并非
易事，必须有确切材料证
明，代言者本身规律性使用
这种产品，并从这种产品的
重要功能上获益，否则就可
能涉嫌欺诈。

但这并非问题的全部，
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事实上加拿大非处方
药的种类和覆盖面很狭窄，
患者所能自由购买的非处方
药，不过碘酒、酵母片、创可
贴一类，诸如感冒药、退烧
药、抗过敏药物这类在中国
多属于非处方药的口服剂，
在加拿大都是处方药范畴。

而在加拿大，处方药的
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这类药
在药房并不开架出售，而只
能凭医生开出的处方到柜台
购买。很显然，在这种情况
下，药厂花钱做商业广告、请

明星代言就变得毫无意义：
吃什么药的决定权在医生，
卖什么药的决定权在药方，
而允许什么药上市的决定权
在联邦卫生部下属健康产品
与食品部所属“治疗产品委
员会”（TPD）。至于商业广
告的主要受众——普通患
者，他们吃什么药、吃哪家的
药，都不能自己做主，对他们
打广告岂不是缘木求鱼？

“是药三分毒”，看病吃
药，原本就是个专业性很强
的活计，交由患者自己选
择，事实上是不妥当、有危
险的，而商业性药品广告和
明星药品代言，正对准了这
个“让业余人士定夺专业问
题”的空子，并利用这个空
子获得利益和机会。事实
证明，让通常并不懂得病
理、毒理和药理学的普通患
者自主选择常用药，本身就
是件不甚符合科学规律的
事，而商业性广告和明星代
言的泛滥，更凸显了这种做
法的局限性和危险性。

在当前药品市场混乱、
明星代言引发诸多争议的
背景下，简单呼吁厂家和代
言者的“道德感”显然苍白
无力，单方面加强对药品广
告和药品代言的管理，恐也
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借鉴
国外有益经验，适当缩小非
处方药范畴，让医生、药房
等专业机构而非普通患者
选择药物，同时效仿加拿大

《专利药管理条例》，加强药品
准入制度和价格管理制度的
建设，并逐步向“医药分家”的
医改目标靠拢，惟如此，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陶短房（学者）

■ 来论

据报道，山西省质监局
日前证实，“可口可乐山西
公司含氯软化水混入部分
批次饮料产品”问题属实。
据查，“含氯可口可乐”总数
是121058箱。有76391箱已
流进市场，未见召回，另外
的44667箱则被质监部门封
存。可口可乐辩称，该厂含
氯生产辅助用水符合国家
生活饮用水标准，因此“含
氯可口可乐”是安全的，“不
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可口可乐山西公司在
这次食品事故中，给人留下
了恶劣的印象。不仅如此，
在含氯水混入可口可乐已被
查实后，可口可乐公司一边

致歉，一边竟然坚称其产品
安全，拒不召回，对此霸道做
法，山西质监部门还应尽快
表明态度，不能听之任之。

那么，是否真如可口可
乐公司所说，“含氯可口可
乐”是安全的呢？可口可乐
公司一再强调，相关问题产
品中只含有“微量”的余氯，
那 么“ 微 量 ”具 体 又 是 多
少？而且，就算含氯生产辅
助用水符合生活饮用水标
准，问题是，在国家生活饮
用水标准中，余氯含量只有
下限（≥0.05mg/L），这就是
说，可口可乐含氯再怎么
高，它都是“达标”的。

进一步说，“达标”绝不

等于安全。国家饮用水标
准针对的自来水，按照人们
生活习惯，一般都要加热才
饮用，在加热过程中，水中
余氯大多挥发掉，所以这样
的水才是安全的。可“含氯
可口可乐”却是用于直接饮
用，没有加热过程，所以饮
料中的余氯都直接喝进肚
子里，这样的水怎能轻易说
是“安全”的？

而且，余氯本身毒性是
不大，最可怕的是余氯与水
中有机物产生化学反应，产
生有毒的氯化合物，如三氯
甲烷、卤乙酸、氯仿、二氯乙
酸和三氯乙酸等，这都是世
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严重致

癌物。所谓的“微量”含氯
水，混入到有机质丰富的可
口可乐原料中去，会不会产
生什么化合反应，会不会产
生些致癌的氯化合物？实
在不敢想象。

可口可乐作为知名的
跨国企业，恐怕心里很清
楚，类似这种含氯水混入饮
料的事件，若发生在食品安
全管控严格的发达国家，绝
对是个重大食品质量丑闻，
不但问题产品可能全部召
回，相关的罚金和索赔都可
能是个天文数字。

遵守中国的食品安全
法规，是可口可乐这样的跨
国公司的基本义务和责任，

不能因为一些地方监管的
宽松，而在中国和其他国家
执行“双重标准”。可口可
乐公司现在对问题饮料拒
不召回，涉嫌对中国消费者
的歧视。

不 让 跨 国 公 司 搞“ 双
重标准”，地方政府监管有
责。山西省质监部门这次
动 真 格 的 对 可 口 可 乐 的
产 品 丑 闻 进 行 查 处 ，那
么 ，不 妨 查 个 彻 底 ，对 于
流 进 市 场 的 76391 箱“ 含
氯可口可乐”，公布具体商
品名称和产品生产日期，
对于未销售出的，责令一
律下架召回。

相关报道见A07版

商业性广告和明星代言的泛滥，凸显了
“让患者自选药物”的局限性和危险性。

据《武汉晚报》报道，昨
日，武汉动物园发生一起意
外。一名游客扔石头逗弄
大象，大象随即捡起石头回
敬，将另一名游客砸伤。

俗话说：“别拿不发威
的老虎当病猫”。同样，大
象也不是任人欺负、玩乐的
对象。这不，游客用石子逗
弄大象，大象不是用鼻子卷
起石子回砸游客吗？受伤
游客虽说无大碍，但是无聊

游客逗弄大象导致大象发
威，并非小问题。

动物权利虽然不能与
人相提并论，但它们也有不
受 伤 害 与 基 本 的 生 存 权
利。但和骚扰大象一样，现
实生活中无视动物基本权
利，人类“欺负”动物的例子
比比皆是。因此，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国先后都立法
保护动物福利。

面对大象的“反击”，不
仅游客要保持头脑冷静、恪
守文明底线，立法保护与执
法部门更该“反思”——完
善动物保护立法，让动物基
本福利与国际接轨，十分必
要，而且法律的效力来自于
强大的执行力。人类不伤
害动物基本权利，既是对动
物的尊重，也是对人类的自
我救赎。

□刘凯玲（职员）

“预约游故宫”更能收获乐趣
据《新京报》报道，五一小

长假首日，北京重点监测的
24个景区共接待游客67.5万
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40.1%，
故宫接待量突破11万人次，
几近单日最高接待量。

据有关部门测算，故宫
的最佳容量是每日 5 万人，
最大容量是每日 6 万人。
理论上超过日接待量 6 万
人对故宫就意味着破坏。
因而，如何在保护故宫和满
足游客之间寻找平衡，考验
故宫的管理智慧。

在去年十一黄金周之
前，故宫开始试水门票网络
预约预售制度。今年故宫
还专门设置了预约游客通
道，预约游客几乎不用等待

就可刷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快速进入故宫。然而，令人
遗憾的是，连续两天，预约
的 游 客 都 只 有 约 1400 余
人，距故宫每天 4 万张的预
约售票上限还有很大距离。

专家一再呼吁的预约
制度，为何“收效甚微”？

一方面，可能是故宫在
预约制度的宣传上做得不
够。报道中提到，大多数首
次参观故宫的游客表示此
前并不知道，但多数年轻人
表示这种方式很便捷，愿意
未来尝试。

另一方面，门票预约，作
为一种“新生事物”，虽然因
网络发达，从技术上变得简
便易行，但很多游客还没有

“预约”的习惯，此外，考虑到
中国巨大的地区发展差异，
还是会有很多游客未必能方
便、熟练地使用网络。

由此观之，故宫需要进
一步加大宣传、推广门票预
约的力度，包括增加电话、
短信等门票预约方式，进一
步提升对预约门票的旅游
者的便捷服务；而作为游客
来讲，虽然因为长假稀缺、
带薪休假长期沦为“纸上的
权利”，扎堆儿出游有时候
是种不得已的选择，但不管
怎样，与其“花钱买罪受”，
还不如学会“预约出游”，增
加旅游的理性、计划性，往
往更能收获旅游的乐趣。

□刘思敏（旅游专家）

让人费解的“副教授拳打教授”
据媒体报道，日前，武

大法学院一名副教授竟对
该院的一名教授大出打手，
其打人原因是“没能评上教
授职称”，而被打的教授正
是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

法治社会，有话说话，
有理讲理，再不济也可入禀
法院，讨要公平公正。然
而，一位知名学府法学院副

教授只因没被如愿评上教
授职称，居然“要对评委会
的人一个个收拾”，这已经
够雷人，够令人惊诧了。

可更让人费解的是，打
人事件之后，从武大校级领
导到法学院领导居然都闪
烁其词，即便记者一再追逐
采访，试图请他们出声，可
后者也都不接受采访。

这些年来，高校职称
评定弊端不少，已经屡屡
遭到舆论批评，如今一出
拳 打 评 审 教 授 的 闹 剧 之
后，校方却不置一词，仅以
一副不得罪人的“和事老”
面目示人，这是为什么？
岂不让人怀疑职称评定是
否存在猫腻？

□李甘林（职员）

大象“反击”，人该反思


